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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工程专业工程概况及特点 

本工程装饰装修是对加固后的工程进行修复、完善原有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美化建筑物，采

用装饰装修材料或饰物，对建筑物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的各种处理过程。监理工程师应对建筑

装饰的工艺、构造、及材料有充分了解；对设计所要求的材料的性质、来源，施工配方、方法等

有清楚了解。熟练掌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设监理过程及方法。 

本工程装饰特点: 

1、 外墙是弹性普通涂料； 

2、 内墙面及顶棚面是一般马 

 

 

 

 

 

 

 

 

 

 

二、编写依据 

1． 经批准的监理规划 

2． 设计文件和技术资料 

3． 专业工程相关规范、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200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2001）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27—2001）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50325—200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 16—87）（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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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45—95）（2001年版）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95）（1999、2001 年局部修订） 

4． 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三、装饰装修工程质量监理工作流程 

 

 

 

 

 

 

                                

 

 

 

 

 

 

 

 

 

 

四、监理工作控制要点及目标值 

本工程吊顶子分部工程质量目标为：合格 

本工程轻质隔墙子分部工程质量目标为：合格 

本工程吊饰面板（砖）子分部工程质量目标为：合格 

本工程涂饰子分部工程质量目标为：合格 

本工程裱糊与软包子分部工程质量目标为：合格或优良） 

本工程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目标为：（合格或优良） 

图纸会审（承包商、监理工程师）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监理工程师） 

技术交底（承包商） 

材料进场质量控制 
（承包商、监理工程师）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承包商） 质量跟踪控制（监理工程师） 

质量自检（承包商） 

质量检验（监理工程师） 

审查内容包括： 
1． 施工操作工艺 
2． 质量要求 
3． 技术交底内容 

熟悉施工图纸（监理工程师） 

隐蔽工程验收（监理工程师） 

填写分项（部）工程质量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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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工程没有的子分部工程应删去） 

（一）装饰装修工程对设计基本要求 

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必须进行设计，并出具完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2．承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并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由于设计原

因造成的质量问题应由设计单位负责。 

3．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城市规划、消防、环保、节能等有关规定。 

4．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必须保证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当涉及主体和承重结构

改动或增加荷载时，必须由原结构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核查有关原始资料，对既

有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核验、确认。 

5．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防火、防雷和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二）装饰装修工程对材料的基本要求 

１．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材料。 

２．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２２２）、《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

Ｂ５００４５）的规定。 

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的规定。 

４．所有材料进场时应对品种、规格、外观和尺寸进行验收。材料包装应完好，应有产品合格

证书、中文说明书及相关性能的检测报告；进口产品应按规定进行商品检验。 

５．进场后需要进行复验的材料种类及项目应符合本规范各章的规定。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品

种、同一类型的进场材料应至少抽取一组样品进行复验，当合同另有约定时应按合同执行。 

６．当国家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对材料进行见证检测时，或对材料的质量发生争议时，应进行见

证检测。 

７．承担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检测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并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８．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在运输、储存和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坏、

变质和污染环境。 

９．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火、防腐和防虫处理。 

１０。现场配制的材料如砂浆、胶粘剂等，应按设计要求或产品说明书配制。 

（三）装饰装修工程对施工管理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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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承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并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施工单位

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应经过审查批准。施工单位应按有关的施工工艺标准或经审定的施工技术

方案施工，并应对施工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 

２．承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人员应有相应岗位的资格证书。 

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规定，由于违反设计文件和本规

范的规定施工造成的质量问题应由施工单位负责。 

４．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严禁违反设计文件擅自改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主要使用功

能；严禁未经设计确认和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拆改水、暖、电、燃气、通讯等配套设施。 

５．施工单位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

废气、废弃物、噪声、振动等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６．施工单位应遵守有关施工安全、劳动保护、防火和防毒的法律法规，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

度，并应配备必要的设备、器具和标识。 

７．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在基体或基层的质量验收合格后施工。对既有建筑进行装饰装修前，

应对基层进行处理并达到质量验收的要求。 

８．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应有主要材料的样板或做样板间（件），并应经有关各方确认。 

９．墙面采用保温材料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保温材料的类型、品种、规格及施工工艺应

符合设计要求。 

１０。管道、设备等的安装及调试应在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完成，当必须同步进行时，应

在饰面层施工前完成。装饰装修工程不得影响管道、设备等的使用和维修。涉及燃气管道的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必须符合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１１。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电器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严禁不经穿管直

接埋设电线。 

１２。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环境条件应满足施工工艺的要求。施工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５℃。当必须在低于５℃气温下施工时，应采取保证工程质量的有效措施。 

１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做好半成品、成品的保护，防止污染和损坏。 

１４。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前应将施工现场清理干净。 

 

（四）吊顶工程 

1．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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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吊顶工程的主要质量控制项目为：吊顶标高、尺寸、起拱和造型，饰面材料的材质、品种、

规格图案和颜色满足设计要求，吊顶工程的吊杆、龙骨和饰面材料安装必须牢固。 

2）吊顶工程应对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进行复验。并对 a.吊顶内管道、设备的安装及水管试压。

b.木龙骨防火、防腐处理。c.预埋件或拉结筋。d.吊杆安装。e.龙骨安装。f.填充材料的设置。

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 

3）安装龙骨前，应按设计要求对房间净高、洞口标高和吊６２顶内管道、设备及其支架的标

高进行交接检验。 

4）吊顶工程的木吊杆、木龙骨和木饰面板必须进行防火处理，并应符合有关设计防火规范的

规定。 

5）吊顶工程中的预埋件、钢筋吊杆和型钢吊杆应进行防锈处理。 

6）安装饰面板前应完成吊顶内管道和设备的调试及验收。 

7）吊杆距主龙骨端部距离不得大于３００ｍｍ，当大于３００ｍｍ时，应增加吊杆。当吊杆

长度大于１．５ｍ时，应设置反支撑。当吊杆与设备相遇时，应调整并增设吊杆。 

8）重型灯具、电扇及其他重型设备严禁安装在吊顶工程的龙骨上。 

 

2．暗龙骨吊顶工程 

暗龙骨吊顶的基面骨架材料多为 U型钢龙骨、铝合金龙骨、木龙骨等，以石膏板、面层材料有

纸面石膏板、纤维石膏板、水泥 PC 板、铝合金扣板、纤维板、塑料 PVC 板、大建板、菱苦图板、

胶合板和实木板等。 

1）吊杆、龙骨的材质、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金属吊杆、龙骨应经过

表面防腐处理；木吊杆、龙骨应进行防腐、防火处理。 

2）石膏板的接缝应按其施工工艺标准进行板缝防裂处理。安装双层石膏板时，面层板与基层

板的接缝应错开，并不得在同一根龙骨上接缝。 

3）饰面材料表面应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翘曲、裂缝及缺损。压条应平直、宽窄一致。 

4）饰面板上的灯具、烟感器、喷淋头、风口篦子等设备的位置应合理、美观，与饰面板的交

接应吻合、严密。 

5）金属吊杆、龙骨的接缝应均匀一致，角缝应吻合，表面应平整，无翘曲、锤印。木质吊杆、

龙骨应顺直，无劈裂、变形。 

6）吊顶内填充吸声材料的品种和铺设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防散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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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7）暗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 GB50210表 6.2.11规定。 

表６．２．１１              暗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纸面石膏板 金属板 矿棉板 木板、塑料板、格栅 

１ 表面平整度 ３ ２ ２ ２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２ 接缝直线度 ３ 1.5 ３ ３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

线，用钢直尺检查 

３ 接缝高低差 1 1 1.5 1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3．明龙骨吊顶工程 

明龙骨吊顶的材料有铝合金龙骨、镀锌烤化龙骨，常见的有 T.L 型系列；H.T.L 系列；轻钢龙

骨、木龙骨等。饰面材有石膏板、无机纤维板、木质板、塑料板、金属装饰板、矿棉板、塑料板、

玻璃板或格栅等。 

1）饰面材料的材质、品种、规格、图案和颜色应符合设计要求。当饰面材料为玻璃板时，应

使用安全玻璃或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2）饰面材料的安装应稳固严密。饰面材料与龙骨的搭接宽度应大于龙骨受力面宽度的２/3。 

3）吊杆、龙骨的材质、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金属吊杆、龙骨应进行

表面防腐处理；木龙骨应进行防腐、防火处理。 

4）饰面材料表面应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翘曲、裂缝及缺损。饰面板与明龙骨的搭接应平

整、吻合，压条应平直、宽窄一致。 

5）饰面板上的灯具、烟感器、喷淋头、风口篦子等设备的位置应合理、美观，与饰面板的交

接应吻合、严密。 

6）金属龙骨的接缝应平整、吻合、颜色一致，不得有划伤、擦伤等表面缺陷。木质龙骨应平

整、顺直，无劈裂。 

7）吊顶内填充吸声材料的品种和铺设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防散落措施。 

8）明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６．３．１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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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３．１１            明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石膏板 金属板 矿棉板 塑料板、玻璃板 

1 表面平整度 3 2 3 2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2 接缝直线度 3 2 3 3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3 接缝高低差 1 1 2 1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五）轻质隔墙工程 

轻质隔墙工程有板材隔墙、骨架隔墙、活动隔墙和玻璃隔墙。隔墙板材的品种、规格、性能、

颜色、木材的含水率应符合设计要求。有隔声、隔热、阻燃、防潮等特殊要求的工程，板材应有

相应性能等级的检测报告。轻质隔墙在安装前应按品种、规格、颜色等进行分类选配。材料在运

输和安装前，应轻拿轻放，不得损坏表面和边角。 

轻质隔墙工程应对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进行复验。并对１．骨架隔墙中设备管线的安装及水管

试压。２．木龙骨防火、防腐处理。３．预埋件或拉结筋。４．龙骨安装。５．填充材料的设置。

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 

轻质隔墙与顶棚和其他墙体的交接处应采取防开裂措施。 

1．板材隔墙工程 

板材隔墙指复合轻质墙板、石膏空心板、钢丝网等板材隔墙。 

1）安装隔墙板材所需预埋件、连接件的位置、数量及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2）隔墙板材安装必须牢固。现制钢丝网水泥隔墙与周边墙体的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并

应连接牢固。 

3）隔墙板材所用接缝材料的品种及接缝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4）隔墙板材安装应垂直、平整、位置正确，板材不应有裂缝或缺损。 

5）板材隔墙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一致、洁净，接缝应均匀、顺直。 

6）隔墙上的孔洞、槽、盒应位置正确、套割方正、边缘整齐。 

7）板材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７．２．１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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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２．１０           板材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复合轻质墙板 石膏空心板 钢丝网、水泥板 

金属夹芯板 其他复合板 

1 立面垂直度 2 3 3 3 用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2 表面平整度 2 3 3 3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3 3 3 4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4 接缝高低差 1 2 2 3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2．骨架隔墙工程 

骨架隔墙指轻钢龙骨、木龙骨等为骨架，以纸面石膏板、人造木板、水泥纤维板等为墙面板的

隔墙工程。 

1）骨架隔墙工程边框龙骨必须与基体结构连接牢固，并应平整、垂直、位置正确。 

2）骨架隔墙中龙骨间距和构造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骨架内设备管线的安装、门窗洞口

等部位加强龙骨应安装牢固、位置正确，填充材料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木龙骨及木墙面板的防火和防腐处理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4）骨架隔墙的墙面板应安装牢固，无脱层、翘曲、折裂及缺损。 

5）墙面板所用接缝材料的接缝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6）骨架隔墙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一致、洁净、无裂缝，接缝应均匀、顺直。 

7）骨架隔墙上的孔洞、槽、盒应位置正确、套割吻合、边缘整齐。 

8）骨架隔墙内的填充材料应干燥，填充应密实、均匀、无下坠。 

9）骨架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７．３．１２的规定。 

表７．３．１２              骨架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纸面石膏板 人造木板、水泥纤维板 

1 立面垂直度 3 4 用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2 表面平整度 3 3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3 3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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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缝直线度 — 3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5 压条直线度 — 3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6 接缝高低差 1 1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3．活动隔墙工程 

1）活动隔墙轨道必须与基体结构连接牢固，并应位置正确。 

2）活动隔墙用于组装、推拉和制动的构配件必须安装牢固、位置正确，推拉必须安全、平稳、

灵活。 

4）活动隔墙制作方法、组合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5）活动隔墙表面应色泽一致、平整光滑、洁净，线条应顺直、清晰。 

6）活动隔墙上的孔洞、槽、盒应位置正确、套割吻合、边缘整齐。 

7）活动隔墙推拉应无噪声。 

8）活动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７．４．１０的规定。 

表７．４．１０          活动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1 立面垂直度 3 用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2 表面平整度 2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3 接缝直线度 3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4 接缝高低差 2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5 接缝宽度 2 用钢直尺检查 

 

4．玻璃隔墙工程 

1）玻璃隔墙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图案和颜６３色应符合设计要求。玻璃板隔

墙应使用安全玻璃。 

2）玻璃砖隔墙的砌筑或玻璃板隔墙的安装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3）玻璃砖隔墙砌筑中埋设的拉结筋必须与基体结构连接牢固，并应位置正确。 

4）玻璃板隔墙的安装必须牢固。玻璃板隔墙胶垫的安装应正确。 

5）玻璃隔墙表面应色泽一致、平整洁净、清晰美观。 

6）玻璃隔墙接缝应横平竖直，玻璃应无裂痕、缺损和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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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玻璃板隔墙嵌缝及玻璃砖隔墙勾缝应密实平整、均匀顺直、深浅一致。 

8）玻璃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７．５．１０的规定。 

表７．５．１０             玻璃隔墙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    验   方   法 

玻璃砖 玻璃板 

1 立面垂直度 3 2 用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2 表面平整度 3 —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 2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4 接缝直线度 — 2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5 接缝高低差 3 2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6 接缝宽度 — 1 用钢直尺检查 

 

（六）饰面板（砖）工程 

   饰面板工程采用的材料有花岗石、大理石、青石板、人造石材；金属板有不锈钢板、铝板等。

木材饰面主要用于内墙，此外还有塑料饰面板。 

1．饰面板安装  

２）饰面板的品种、规格、颜色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木龙骨、木饰面板和塑料饰面板的燃

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3）饰面板孔、槽的数量、位置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４）饰面板安装工程的预埋件（或后置埋件）、连接件的数量、规格、位置、连接方法和防腐

处理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后置埋件的现场拉拔强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饰面板安装必须牢固。 

５）饰面板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无裂痕和缺损。石材表面应无泛碱等污染。 

６）饰面板嵌缝应密实、平直，宽度和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嵌填材料色泽应一致。 

７）采用湿作业法施工的饰面板工程，石材应进行防碱背涂处理。饰面板与基体之间的灌注材

料应饱满、密实。 

８）饰面板上的孔洞应套割吻合，边缘应整齐。 

９）饰面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８．２．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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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２．９            饰面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石材 瓷板 木材 塑料 金属 

光面 剁斧石 蘑菇石 

１ 立面垂直度 ２ ３ ３ ２ １．

５ 

２ ２ 用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２ 表面平整度 ２ ３ — １．5 １ ３ ３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３ 阴阳角方正 ２ ４ ４ ２ １．

５ 

３ ３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４ 接缝直线度 ２ 

 

４ ４ ２ １ １ １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

线，用钢直尺检查 

５ 

 

墙裙、勒脚上

口直线度 

２ ３ ３ ２ ２ ２ ２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

线，用钢直尺检查 

６ 接缝高低差 0．5 ３ — ０．５ ０．５ １ １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７ 接缝宽度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用钢直尺检查 

 

2．饰面砖粘贴工程 

1）饰面砖的品种、规格、图案、颜色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2）饰面砖粘贴工程的找平、防水、粘结和勾缝材料及施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产品

标准和工程技术标准的规定。 

3）饰面砖粘贴必须牢固。 

4）满粘法施工的饰面砖工程应无空鼓、裂缝。 

5）饰面砖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无裂痕和缺损。 

6）阴阳角处搭接方式、非整砖使用部位应符合设计要求。 

7）墙面突出物周围的饰面砖应整砖套割吻合，边缘应整齐。墙裙、贴脸突出墙面的厚度应一

致。 

8）饰面砖接缝应平直、光滑，填嵌应连续、密实；宽度和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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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排水要求的部位应做滴水线（槽）。滴水线（槽）应顺直，流水坡向应正确，坡度应符合

设计要求。 

11）饰面砖粘贴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８．３．１１的规定。 

表８．３．１１                饰面砖粘贴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   验   方   法 

外墙面砖 内墙面砖 

１ 立面垂直度 ３ ２ 用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２ 表面平整度 ４ ３ 用２ｍ靠尺和塞尺检查 

３ 阴阳角方正 ３ ３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４ 接缝直线度 ３ ２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５ 接缝高低差 １ ０．５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６ 接缝宽度 １ １ 用钢直尺检查 

    12）外墙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工程验收提交的质量检测文件中，有关外墙饰面砖粘结强度应符合《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

度检验标准》JGJ 110 的规定值。 

   （1）基本规定：用于检验的标准试样规格为 95mm×95mm（陶瓷面砖）或 40mm×40mm，要由专

业检验人员随机抽取，取样间距不得小于 500mm。 

    对于现场镶贴的外墙饰面砖工程，每 300m2 同类墙体取 1 组试样，每组 3 个，每一楼层不得

少于 1 组，不足 300m2 同类墙体，每两楼层取 1 组试样，每组 3 个。对于带饰面砖的预制墙板，

每生产 100块（不足 100 块按 100 块计）取 1 组试样，每组 3 块板中各 1各试样。 

    外墙饰面砖采用水泥砂浆作粘结时，应在其龄期达到 28d 时进行。当在 7d 或 14d 进行检验

时，应通过对比试验确定其粘结强度的修正系数。 

    （2）粘结强度的检验：建筑外墙镶贴的同类饰面砖，其粘结强度同时符合以下两项指标时，

可定为合格。当两项指标均部符合要求时，其粘结强度定为不合格。 

    a．每组试样平均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0.4MPa； 

    b.每组可有一个试样的粘结强度小于 0.4MPa，但不应小于 0.3MPa。 

    当每一组试样只满足其中一项指标时，应在该组试样原取样区域内重新抽取双倍试样检验，

若检验结果仍有 1 项指标达不到规定数值，则该批饰面砖的粘结强度可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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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预制件一次成型的外墙板饰面砖，其粘结强度两项指标分别为 0.6MPa 和 0.4MPa。 

（七）涂饰工程 

涂饰工程的基层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新建筑物的混凝土或抹灰基层在涂饰涂料前应涂刷抗碱封闭底漆。 

２）旧墙面在涂饰涂料前应清除疏松的旧装修层，并涂刷界面剂。 

３）混凝土或抹灰基层涂刷溶剂型涂料时，含水率不得大于８％；涂刷乳液型涂料时，含水率

不得大于１０％。木材基层的含水率不得大于１２％。 

４）基层腻子应平整、坚实、牢固，无粉化、起皮和裂缝；内墙腻子的粘结强度应符合《建筑

室内用腻子》（ＪＧ／Ｔ３０４９）的规定。 

５）厨房、卫生间墙面必须使用耐水腻子。 

 

1．水性涂料涂饰工程 

1）水性涂料涂饰工程的颜色、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2）水性涂料涂饰工程应涂饰均匀、粘结牢固，不得漏涂、透底、起皮和掉粉。 

3）薄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０．２．６的规定。 

表１０．２．６       薄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       目 普 通 涂 饰 高 级 涂 饰 检 验 方 法 

１ 颜色 均匀一致 均匀一致 观察 

２ 泛碱、咬色 允许少量轻微 不允许 

３ 流坠、疙瘩 允许少量轻微 不允许 

４ 砂眼、刷纹 允许少量轻微砂眼，

刷纹通顺 

无砂眼，无刷纹 

５ 装饰线、分色线直线度

允许偏差（ｍｍ） 

２ １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

线，用钢直尺检查 

4）厚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０．２．７的规定。 

表１０．２．７          厚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普 通 涂 饰 高 级 涂 饰 检 验 方 法 

１ 颜色 均匀一致 均匀一致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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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泛碱、咬色 允许少量轻微 不允许 

３ 点状分布 — 疏密均匀 

5）复层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０．２．８的规定。 

表１０．２．８       复层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检  验  方  法 

１ 颜色 均匀一致 观察 

２ 泛碱、咬色 不允许 

３ 喷点疏密程度 均匀，不允许连片 

6）涂层与其他装修材料和设备衔接处应吻合，界面应清晰。 

2．溶剂型涂料涂饰工程 

1）溶剂型涂料涂饰工程的颜色、光泽、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2）溶剂型涂料涂饰工程应涂饰均匀、粘结牢固，不得漏涂、透底、起皮和反锈。 

3）色漆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０．３．６的规定。 

表１０．３．６          色漆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普通涂饰 高级涂饰 检验方法 

１ 颜色 均匀一致 均匀一致 观察 

２ 光泽、光滑 光泽基本均匀光滑无挡手感 光泽均匀一致光滑 观察、手摸检查 

３ 刷纹 刷纹通顺 无刷纹 观察 

４ 裹棱、流坠、皱皮 明显处不允许 不允许 观察 

５ 装饰线、分色线直线

度允许偏差（ｍｍ） 

２ １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

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注：无光色漆不检查光泽。 

4）清漆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０．３．７的规定。 

表１０．３．７      清漆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    目 普  通  涂  饰 高   级  涂  饰 检 验 方 法 

１ 颜色 基本一致 均匀一致 观察 

２ 木纹 棕眼刮平、木纹清楚 棕眼刮平、木纹清楚 观察 

３ 光泽、光滑 光泽基本均匀光滑无挡手感 光泽均匀一致光滑 观察、手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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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刷纹 无刷纹 无刷纹 观察 

５ 裹棱、流坠、皱皮 明显处不允许 不允许 观察 

4）涂层与其他装修材料和设备衔接处应吻合，界面应清晰。 

3．美术涂饰工程 

1）美术涂饰工程应涂饰均匀、粘结牢固，不得漏涂、透底、起皮、掉粉和反锈。 

2）美术涂饰的套色、花纹和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3）美术涂饰表面应洁净，不得有流坠现象。 

4）仿花纹涂饰的饰面应具有被模仿材料的纹理。 

5）套色涂饰的图案不得移位，纹理和轮廓应清晰。 

（八）裱糊与软包工程 

裱糊前，基层处理质量应达到下列要求： 

１）新建筑物的混凝土或抹灰基层墙面在刮腻子前应涂刷抗碱封闭底漆。 

２）旧墙面在裱糊前应清除疏松的旧装修层，并涂刷界面剂。 

３）混凝土或抹灰基层含水率不得大于８％；木材基层的含水率不得大于１２％。 

４）基层腻子应平整、坚实、牢固，无粉化、起皮和裂缝；腻子的粘结强度应符合《建筑室

内用腻子》（ＪＧ／Ｔ３０４９）Ｎ型的４６规定。 

５）基层表面平整度、立面垂直度及阴阳角方正应达到高级抹灰的要求。 

６）基层表面颜色应一致。 

７）裱糊前应用封闭底胶涂刷基层。 

1．裱糊工程 

裱糊工程包括聚氯乙烯塑料壁纸、复合纸质壁纸、墙布等。 

1）裱糊后各幅拼接应横平竖直，拼接处花纹、图案应吻合，不离缝，不搭接，不显拼缝。 

2）壁纸、墙布应粘贴牢固，不得有漏贴、补贴、脱层、空鼓和翘边。 

3）裱糊后的壁纸、墙布表面应平整，色泽应一致，不得有波纹起伏、气泡、裂缝、皱折及斑

污，斜视时应无胶痕。 

4）复合压花壁纸的压痕及发泡壁纸的发泡层应无损坏。 

5）壁纸、墙布与各种装饰线、设备线盒应交接严密。 

6）壁纸、墙布边缘应平直整齐，不得有纸毛、飞刺。 

7）壁纸、墙布阴角处搭接应顺光，阳角处应无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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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包工程 

1）软包工程的安装位置及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2）软包工程的龙骨、衬板、边框应安装牢固，无翘曲，拼缝应平直。 

3）单块软包面料不应有接缝，四周应绷压严密。 

4）软包工程表面应平整、洁净，无凹凸不平及皱折；图案应清晰、无色差，整体应协调美观。 

5）软包边框应平整、顺直、接缝吻合。其表面涂饰质量应符合有关规定。 

6）清漆涂饰木制边框的颜色、木纹应协调一致。 

7）软包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１．３．９的规定。 

表１１．３．９           软包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       目 允 许 偏 差（ｍｍ） 检  验  方  法 

１ 垂直度 ３ 用１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２ 边框宽度、高度 ０；－２ 用钢尺检查 

３ 对角线长度差 ３ 用钢尺检查 

４ 裁口、线条接缝高低差 １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九）细部工程 

1．橱柜制作与安装 

1）橱柜制作与安装所用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花岗石的放射性

及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橱柜安装预埋件或后置埋件的数量、规格、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橱柜的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橱柜安装必须牢固。 

4）橱柜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 

5）橱柜的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 

6）橱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7）橱柜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8）橱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２．２．１０的规定。 

表１２．２．１０        橱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ｍｍ） 检  验  方  法 

１ 外型尺寸 ３ 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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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立面垂直度 ２ 用１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３ 门与框架的平行度 ２ 用钢尺检查 

2．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制作与安装工程 

1）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制作与安装所使用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

含水率、花岗石的放射性及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的造型、规格、尺寸、安装位置和固定方法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的安装必须牢固。 

3）窗帘盒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4）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表面应平整、洁净、线条顺直、接缝严密、色泽一致，不得有

裂缝、翘曲及损坏。 

5）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与墙面、窗框的衔接应严密，密封胶缝应顺直、光滑。 

6）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２．３．８的规定。 

表１２．３．８        窗帘盒、窗台板和散热器罩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允 许 偏 差（ｍｍ） 检  验  方  法 

１ 水平度 ２ 用１ｍ水平尺和塞尺检查 

２ 上口、下口直线度 ３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３ 两端距窗洞口长度差 ２ 用钢直尺检查 

４ 两端出墙厚度差 ３ 用钢直尺检查 

3．门窗套制作与安装工程 

1）门窗套制作与安装所使用材料的材质、规格、花纹和颜色、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

花岗石的放射性及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2）门窗套的造型、尺寸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3）门窗套表面应平整、洁净、线条顺直、接缝严密、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4）门窗套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２．４．６的规定。 

表１２．４．６              门窗套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ｍ

ｍ） 

检  验  方  法 

１ 正、侧面垂直度 ３ 用１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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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门窗套上口水平度 １ 用１ｍ水平检测尺和塞尺检查 

３ 窗套上口直线度 ３ 拉５ｍ线，不足５ｍ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4．护栏和扶手制作与安装工程 

1）护栏和扶手制作与安装所使用材料的材质、规格、数量和木材、塑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

合设计要求。 

2）护栏和扶手的造型、尺寸及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护栏和扶手安装预埋件的数量、规格、位置以及护栏与预埋件的连接节点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4）护栏高度、栏杆间距、安装位置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护栏安装必须牢固。 

5）护栏玻璃应使用公称厚度不小于１２ｍｍ的钢化玻璃或钢化夹层玻璃。当护栏一侧距楼地

面高度为５ｍ及以上时，应使用钢化夹层玻璃。 

6）护栏和扶手转角弧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接缝应严密，表面应光滑，色泽应一致，不得有裂

缝、翘曲及损坏。 

7）护栏和扶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２．５．９的规定。 

表１２．５．９              护栏和扶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  验  方  法 

１ 护栏垂直度 ３ 用１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２ 栏杆间距 ３ 用钢尺检查 

３ 扶手直线度 ４ 拉通线，用钢直尺检查 

４ 扶手高度 ３ 用钢尺检查 

5．花饰制作与安装工程 

1）花饰制作与安装所使用材料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2）花饰的造型、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3）花饰的安装位置和固定方法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牢固。 

4）花饰表面应洁净，接缝应严密吻合，不得有歪斜、裂缝、翘曲及损坏。 

5）花饰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２．６．７的规定。 

表１２．６．７        花饰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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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内 室外 

１ 条型花饰的水平度或垂

直度 

每米 １ ２ 拉线和用１ｍ垂直检测尺

检查 全长 ３ ６ 

２ 单独花饰中心位置偏移 １０ １５ 拉线和用钢直尺检查 

六、监理的工作方法及措施 

（一）事前质量控制要点 

     1．熟悉监理合同、承包合同、设计图纸、变更通知、施工工艺、验收规范。 

2．组织图纸会审，并督促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向施工人员做好技术交底。 

3．审核施工单位编制的抹灰工程施工方案，确保其技术措施、质量控制措施及工艺流程满

足有关规范要求，其施工方法要满足投资控制的要求。 

4．检查施工单位技术人员与施工人员是否满足施工需要，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5．根据设计和规范要求，对材料进行检验，包括质量保证资料、产品合格证、外观质量、

规格尺寸、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花岗石的放射性及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应符合设计要

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6．检查施工条件准备情况 

1）检查标高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设备及各种管线是否影响施工；检查水、电、空调、防火

等安装工程是否竣工。 

2）安装固定金属饰面板工程锚固件及龙骨的建筑结构基体，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和

刚度，其质量应符合砖石工程、混凝土工程、木结构及钢结构工程等有关标准、规范或规程的相

应规定。 

7．板材在使用前的挑选、试拼、编号。 

8．已完成样板间（墙）并经各方检查认可。 

（二）事中质量控制要点 

1．廵视检查施工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1）吊顶：复核标高；吊筋龙骨是否横平竖直、主次龙骨是否错位安装；吊顶主龙骨与吊筋

间距一般在 800～1100mm，最大不得超过 1200mm。吊筋距主筋端部不得超过 300mm。 

2）隔墙：检查弹线定位、龙骨的固定安装、关键材料性能复查、关键节点部位的施工。 

3）饰面板：检查找平层、结合层、粘结层、勾缝等所用的材料品种和技术性能；检查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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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粘结质量的处理措施；墙面伸缩缝、凹凸部位的防水、排水构造；质量通病及防治措施等。 

4）涂饰工程：检查基层处理、施工环境；材料的配合比、拌制是否均匀及使用情况；工序

操作的间隔时间是否足够；有异常情况及时要求施工单位予以整改。 

5）裱糊与软包工程：检查基层处理是否达到高级抹灰的标准，达不到时应返工或进行处理；

混凝土和抹灰面含水率不得大于 8％；木材制品不得大于 12％；施工操作方法是否得当；落实质

量通病的防治措施。 

6）细部工程：现场施工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材料的品种、规格、等级是否按方案进行配制；

木材、胶水质量是否合格；机械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材料、半成品的存放情况；安装工艺、固定

方法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按样板、图纸对照施工实物是否符合要求等。 

2．及时检查抹灰分项工程已完成的检验批质量情况，做好检查记录。 

（三）事后质量控制要点 

   1．做好成品保护工作。 

   2．砌体工程的监理验收 

  装饰装修工程按现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中的一项分部工程进行验

收。验收按规范划分的各子分部分别进行。监理人员在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资料。 

1） 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2） 材料的产品合格证、性能检测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3） 隐蔽工程（如管道、设备的安装及水管试压；木材的防火、防腐处理、预埋件或拉结筋、

吊杆、龙骨安装；填充材料的设置等）的验收记录。 

4） 施工记录。 

5） 人造木板的甲醛含量复验报告。 

  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 GB 50210 的有关规定。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后，应填写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记录，交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存档。 

按现行《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质量合格的建筑工程，每一检验批的主

控项目必须 100％合格；一般项目的定性项目基本达到，一般项目的定量项目（允许偏差）需直接

填写实测值，其中必须 80％以上实测值符合规范规定，其余 20％以下实测值不得超出规范规定值

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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